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广东建科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

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东省

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建科”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广东建科全资子公司广东建科创新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全资子公司广东建科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研究院”）

在“粤建科·中山数智荟二期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项

目的设计施工总承包单位。经法定招标程序，公司关联方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集团”）及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建科设计院”）作为项目联合体中标，从而形成关联交易。

本次公开招标履行了公开招投标法定程序，并按规定进行了中标候选人公示，

公示期间未收到异议。在履行相关法定程序和公示后，确定建工集团（联合体牵

头人）、建科设计院（联合体成员）为中标单位，中标价格为 41,621.75万元（其

中设计费 754.80万元、施工费 40,866.95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鉴于创新研究院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中标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本次关联交易可免于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建工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1990年 4月 6日

法定代表人：邓智文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流花路 85号

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天河区华明路华普广场西塔 22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190330368U

经营范围：国内外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工业与民用建筑、市政公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路桥建设、机电设备安装、地基与基础工程、建筑装饰工程、钢

结构工程、机电工程、建筑幕墙工程、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等施

工、总承包；以上工程设计、勘察、规划等；以上各类工程投融资与经营；清洁

能源项目投资、建设与运营，水力电力生产和供应、建筑和水利机械生产销售；

建筑相关科研、制造和工程专业技术服务，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建筑工程用机

械及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与销售，建筑材料和非金属矿物制品科研、制造、

销售和专业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承包境外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

工程，境外工程所需设备、材料出口；劳务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建筑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

股权结构：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实际控制人：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说明：建工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建工控股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建工集团为公司关联法人。

（二）建科设计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1996年 4月 26日

法定代表人：郭俊杰



注册资本：3,500万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兴湖街 1号 C栋 805单元

主要办公地点：广州市白云区兴湖街 1号 C栋 805单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190382109J

经营范围：工程勘察设计；水土保持监测；工程总承包服务；风景名胜区规

划设计服务；林业规划设计服务；农业规划设计服务；自然保护区规划设计服务；

城市园林绿化规划设计服务；城市规划设计；城乡规划编制；水土保持技术咨询

服务；地质灾害治理服务；建筑工程后期装饰、装修和清理；雕塑工艺品制造（象

牙及其制品除外）；广告业；摄影服务；动漫及衍生产品设计服务；技术进出口；

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主营业务：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总承包服务

股权结构：广东省广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实际控制人：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联关系说明：建科设计院为公司控股股东建工控股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建科设计院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粤建科·中山数智荟二期建设项目”拟建总建筑面积约 9.96万平方米，具

体建设内容包括总部大楼、总部大楼裙楼及未来公寓。其中，拟新建一幢总部大

楼（含裙楼），建筑面积约 6.46 万平方米；一幢未来公寓（配套用房），建筑面

积约 3.49万平方米。

四、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确定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价格，定价遵循公

平、合理、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创新研究院拟与项目联合体建工集团、建科设计院签订《粤建科·中山数智

荟项目二区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工程概况

1.合同主体



发包人：广东建科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承包人：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2.工程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新区东三围。

3.工程承包范围：粤建科·中山数智荟项目二区设计工程，包括土建、建筑

装饰、水电消防、场地道路、设备采购安装等工程的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

4.工程内容

（1）工程设计

包括负责项目的方案设计、编制方案估算书、深化方案设计、方案设计调整、

报建电子图、管线综合规划设计、初步设计及概算、单体报建图设计和报建图编

制、施工图设计、建筑节能新技术的应用及设计、全过程的技术把关及跟踪服务、

施工过程中的方案优化及设计变更、编制工程概算中的建安费、预算（由施工单

位编制）、现场技术指导、服务与监督、竣工图签审。提供建设工程报建所需的

工程图纸及资料、报建全流程跟踪配合服务、建设全过程设计服务及协调工作。

（2）施工总承包

项目施工前服务范围：开工许可证办理、质量监督办理和报批配合等工作；

消防报审，预算编制及报审，施工临时及永久性水源、电源、通讯施工及相关工

作；水土保持工程、环境维护工程建设等。

项目施工过程中服务范围：本工程的土石方工程、建筑、结构、装饰装修、

给排水、设备安装和调试及试运行、电气和弱电系统、暖通空调、消防及报警系

统、防雷工程、绿色建筑、照明及动力系统、绿化景观、给排水及排污工程、市

政配套工程、送配电等全部施工设计图纸等有关资料范围内的施工总承包。具体

以发包人的要求为准。承包人需与专业分包单位签订专业分包合同，并配合做好

施工管理工作，同时，承包人须按国家、地方、行业规定以及发包人要求的工程

措施、安全措施、文明措施对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

项目竣工后服务范围：竣工验收、移交、备案和工程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

复、保修服务等工程相关配套工作。

5.合同工期

640日历天（具体开工日期以监理下达的开工令时间为准）。



6.工程质量标准

设计质量标准：符合《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 年版）》等国家及地方有关工程设

计管理法规和规章，达到行业相关规范和技术标准等要求；符合建设工程勘察设

计的技术规范及本项目设计任务书的要求。

施工质量标准：合格。

（二）合同价格与支付

1.暂定签约合同价 416,217,533.25元（含税），其中设计费（含税）7,548,057.00、

施工费（含税）408,669,476.25元。

2.合同价格形式

合同价格形式为总价合同，除根据合同约定的在工程实施过程中需进行增减

的款项外，合同价格不予调整，但合同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3.合同价款支付

（1）联合体支付形式：承包人的所有建设资金（包含但不限于进度款、预

付款、尾款等），发包人根据联合体协议中联合体各方所承担的工作内容，分别

将相应款项直接支付至各联合体单位的项目专用账户。

（2）预付款

预付款金额：按照合同暂定价款的 10%计算，即 41,621,753.33元，其中设计

费预付款 754,805.70元、施工费预付款 40,866,947.63元。

预付款支付期限：合同生效后，承包人按合同要求提交预付款保函及履约保

函，承包人按合同要求根据发包人财务管理制度办理申请手续后 30天内支付。

预付款扣回的方式：设计费：预付款抵作进度款，不进行扣回；施工费：自

第二期施工进度款起，发包人在每期应付的施工进度款中按应付施工进度款的

30%扣回预付款，直至全部扣回为止。

（3）进度款

1）设计费

项目完成施工图审查，发包人在承包人提出书面申请后 20 个工作日内，发

包人向承包人支付至合同设计费的 60%；工程施工完成并初验合格后，发包人在

承包人提出书面申请后 20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合同设计费的 80%；工程竣工联



合验收完成后，发包人在承包人提出书面申请后 20个工作日内，支付至设计费

结算价的 97%；质保期结束后，如无质量问题，支付至设计费结算价的 100%。

2）施工费

工程施工进度款按进度按季度支付，每三个月支付一次，每季度支付经监理、

发包人核定的当期完成工作量的 85％；当工程施工进度款支付至补充合同价施

工费部分（扣除暂列金额）的 85%时，暂停工程施工款的支付；工程完工且竣工

验收合格后支付至补充合同价施工费部分（扣除暂列金额）的 90％；工程竣工

结算终审后，支付至合同结算价施工费部分的 97%。

工程价款结算总额施工费的 3%作为工程质量保证金并按如下约定方式支付：

根据国家和省市的有关规定，承包人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对工程质量实施

保修。工程竣工验收合格满 2年后 10天内，如无质量问题，发包人扣留质保金

的 50%作为防水保证金后，将剩余质保金无息返还承包人；工程竣工验收满 5

年后 10 天内，如无质量问题，发包人将全部剩余质保金无息返还承包人。若有

质量问题，发包人有权直接在质保金中扣除发生的维保费用。

（三）合同生效

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理人在合同协议书上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合同

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系创新研究院开展经营活动的需要，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加快推进“粤建科·中山数智荟二期建设项目”的实施，

满足公司战略新兴产业板块发展需求。

创新研究院本次公开招标严格履行公开、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评审原则，

经过开标、资格审查、评标、清标、定标、公示等公开透明的程序，符合市场定

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

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

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5年 11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广东建科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因公开招标形成

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由创新研究院公开招标形成，

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定价公允，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二）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2025年 11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广东建科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

易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三）董事会意见

2025年 11月 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广东建科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建科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因粤建科·中山数

智荟二期建设项目公开招标与关联人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建科

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形成的关联交易。

戴智波、汪森林、陈鹏飞作为本议案的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全资子公司广东建科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因公开招标形成关

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创新研究院本次公开招标履行了公开招投标法定程序，

符合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建科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因

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建科创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

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杨 爽 汤 玮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